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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8_AB_

E8_AE_A9_E5_8D_97_E9_c36_480229.htm 女儿手上有本《成

语故事》，我随意翻了一下。“滥竽充数”故事吸引了我的

目光，记忆上的尘土被轻轻拂去，这一历史典故又在我脑中

清晰。 齐宣王喜欢大型乐队合奏，不会吹凑的南郭先生谎称

自己擅长吹竽，骗得宣王信任，借机混入乐队，从事演奏工

作。每逢表演，他装腔作势，以假充真，从别人的劳动成果

中分得一份佳肴。齐宣王死后，齐泯王继位，这位国王喜欢

吹竽独奏，南郭先生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他不得不溜之大

吉，成为千古笑谈。 这则成语故事使我想到了国家司法考试

。 在漫长的过去，我们执行法律职业大众化政策，不强调法

律职业的专业化，法官、检察官、律师与其他职业群体只有

工作内容的不同，而无职业资格和执业能力的区别，法律职

业者都是在一元集权管理体制下共同执业，没有多少相对的

独立性，属于纯粹的乐队“合奏”。 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终于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法官职业化建设

的里程碑。要想从事法律职业，必须过司法考试这一关，人

人平等，个个亮相，变成真正的“独奏”，从源头上制止了

南郭先生的产生。因为有了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法律职业

才开始真正的专业化道路，法官职业大众化、普通化的现状

开始改变，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业务素质有了迅速发展，

那些没有法律知识却神通广大的人不得不望而止步，“三盲

院长”、“舞女”法官一去不复返。所有热爱法治的人们，

无不为之欢心鼓舞。 法律职业是智者的事业，对职业主体的



业务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法官应该是社会的精英”，美

国大法官霍坶斯曾作了精炼的概括。为了适应法律职业精英

化要求，国家司法考试本着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科学设

计考题，公正选拔人才，将真正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使法

律职业让能够胜任他的人从事。这本来是一件公正、进步而

又阳光的大好事，任何人不应有任何理由去怀疑，更不能否

定。然而，竟然有一些人却对司法考试表达了不满，认为司

法考试考题设计太难，通过率过低，不能满足法律职业人才

需求，存在天然的缺陷，应通过降低标准的方法，生产更多

的法律职业人才。他们还制造了其他种种理由加强自己的观

点，主要有，一是这种唯考取才的方法并非完全科学，通过

考试的人职业水平并不一定比未通过考试的人高；二是该录

取方法脱离现实国情，过分超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造

成许多法院法官断层，许多检察院检察官缺失，审判与检察

工作无法开展。 如果从绝对意义上讲，通过司法考试的人的

确并不一定比未通过的人法律水平高，但从相对意义上讲，

通过的人肯定比未通过的人高。也就是说，在整体上，还是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人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职业能力高于未通过

的人，这不应怀疑。如果以个别来否认整体，是舍本逐末，

求全责备，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完美，

但终不能达到，承认完美是唯心主义，追求完美才是唯物主

义。以个别未通过司法考试的人的法律业务水平高于个别通

过司法考试的人为理由，反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是吹毛求

疵，强词夺理。如同高考一样，国家司法考试在当前仍然是

科学选拔法律优秀人才的最好措施，实现了选拔上的最大化

公正，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选拔方法代替她。 大浪淘



沙，优胜劣汰，是金子就留下来，是泥沙就离开。国家统一

司法考试淘汰大多数是一种必然，这是法律职业专业化、精

英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法治事业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

不能因为过关者廖廖，就认为超前。反观国外，哪一个法治

国家不是如此，他们的淘汰率并不比我们低。无论是在日本

，还是在美国，要成为一名法官，要闯多少关，过多少试，

他们的含金量是我们自愧弗如的。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少，使

法官、检察官队伍减少，影响审判和检察事业，的确是我们

面监的现实难题。尤其在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

种社会矛盾大量涌现，法院迎来沉重的审判任务，人少案少

的矛盾非常突出。司法考试在客观上限制了法官数量的增长

，造成法院、检察院青黄不接，出现“抛荒”趋势，必须想

方设法加以解决。但该问题不能成为反对司法考试的重要理

由，相反，这正是司法考试产生精选人才实际功效的现实反

映，这充分说明，司法考试使法律职业队伍正在进行优胜劣

汰。其实，我国的法官并不少，法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

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法官数量少不能满足审判工作需要

，是站不住脚的。在我国，一个法院上至院长，下至助审员

，都是共和国的法官，只有为数极少的书记员属于法官辅助

人员，服务法官审判工作。说法官数量减少，只能是法官绝

对数量在减少，这不应引起恐慌，因为我们的法官数量本来

就多，不会因数量减少而完不成审判任务。 目前，我国法官

大众化职业性质没有彻底改变，不符合法官任职资格，却担

任法官，从事审判的人大有人在，法官形形色色的职业背景

足以证明。现有法官的出身主要有军人、学生、老师以及其

他职业者，他们或以资历自主选择了法官职业，或因学业专



业被分配到了法院，或以“神通”混进了法院。或以能力，

或以资历，都取得法官身份，平等地从事审判工作，导致法

官优秀和平庸行使一样的权力，分得一样的报酬，能干事的

人满足于完成平均数，不能干事的人穷于应付，法官队伍整

体战斗力不强，工作效率不高。与此同时，每名法官负责案

件审理的全部工作，包括本属于辅助人员完成的各项辅助事

务，在案件裁判上投入的工作量太多。其他人员，因没有法

官资格不能成为法官，或无可奈何地当书记员，消极应付工

作；或从事司法政务和后勤管理工作，成为审判工作的“座

上客”。服务于法官裁判的大量辅助工作因没有配备相对人

力只能由法官承担，法官的角色产生重合，职能发生错位。

人员分工的不合理，工作机制的不健全，工作效率不够高，

是法院审判压力增大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多数法院不是缺

法官，而是缺从事辅助事务的专业人员；不是缺乏审判力量

，而是缺乏创造力量的科学措施。 个别法院法院缺员暴露了

我国法院管理体制的不足，地区间的同工不同酬是造成法官

富余和缺少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只需改革现有的法

官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和流动机制。我国是个单

一制国家，所法官都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法官，法官职务完

全可以打破条块割据，实行统一任命和统一分配，保证各个

法院法官力量的平均，不会出现个别法院法官短缺问题。不

但如此，还可以实现法官异地任职，充分落实法官的任职和

工作回避，维护司法公正，更能统一全国法官的待遇，消除

法官待遇地区间的不平等，稳定法官队伍，促进司法秩序。 

每个人都应从事自己能做的工作，只有胜任本职工作的人才

能把工作做好。科学合理的分工是搞好工作的关键，依职能



设置岗位，按岗位确定人员，是现代管理学的基本要求。当

前，我国法院职位设置存在不足，没有为法官配备辅助人员

；没有对法院工作人员作出完全合理的分工，人尽其才，人

符其用没有真正到位。是法官，就应专司裁判之职，不具有

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就应做其他工作，主要应是辅助工作，

包括诉讼文书送达，庭前证据交换，庭审安排，诉讼调解等

各项工作。分工是工作的需要，是因人施用的必然要求，人

只有职业和职位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事审判辅助

性工作，同样是一份职业，任何人不应拒绝适合自己的工作

。不具有法官资格非要做法官的工作，不是爱岗敬业，只能

是眼高手低，自不量力，是对科学分工的拒绝和反对。对于

那些一时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应该安排他们从事法官辅

助工作，他们也应该积极从事这项工作。 法律职业者，特别

是法官，担当守护社会正义的重任，公众寄予的很高期望，

其应由社会的精英组成，否则难承重任，有负民望。国家统

一司法考试，正是因为难，才体现了法律职业的较高含金量

，才能保证法律职业群众的专业化、精英化，我们必须坚持

，必须捍卫。目前，以地区为标准，分出两个录取标准，是

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讽刺，也是对通过低分录取分数线而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的一种侮辱。两种录取分数线违背了“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美名，低录取分数线通过者面对高录

取分数线通过，总也不能挺起腰杆子。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成功属于勤奋的人，胜利属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要想从事法

律职业，就应该练得真功，取得真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不能以降低标准的方法去亵渎司法考试。只要功夫深，秩杵

磨成针。立志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该在学习上多努力，不应



在如何减低司法考试标准上动脑筋，降低司法考试标准，是

为平庸者开启大门，是欢迎南郭先生重新登台，是一种历史

性的倒退。一时未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不能寄希望降低司法

考试录取分数线获得通过，更不能哭哭啼啼，诉说司考的困

难，唤取人的同情，试图推翻司法考试，进而实现自己成为

法官的美梦。在学习问题上，没有机会的不公平，没有条件

的不平等，只存在主观努力程度的不同。寒门出举子，朱门

有纨绔。任何人不应把条件的艰苦，作为自己不能通司法考

试的借口，也不能把工作忙，没时间学习，作为无法通司法

考试的理由，“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还是有的

。”在法院，忙得连学习时间都没有的人应该是微乎其微。 

现行司法考试试题在设计上仍有不足，特别是前三门客观题

，分值较高，数量较少，给应试者剩余时间过多，为舞弊提

供了时间条件，为违规增加了收益。应该增加题数，降低分

值，使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负荷地完成作业，实现更多的

公正。 国家司法考试是法律职业者的试金石，法律资格证是

法律职业者的光荣榜，一切热爱法治的人应该支持和维护国

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为法治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没有共

同法律思维就没共同的法律职业群体，没有共同的法律职业

群体就没法治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司法考试将使中国诞生真

正的法律职业群体，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将迎来新的春天。 司

法考试因严格而美丽，因公正而精彩，我们应精心呵护，着

力建设，不应破坏她，让南郭先生重来。 本文选自中国法院

网法治论坛 来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